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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93 

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信息和 

电信领域的发展 
 
 
 

  2011 年 9 月 12 日中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近年来，最新信息和电信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些技

术有可能被用于与维护国际稳定与安全的宗旨相悖的目的。极为重要的是，必须

通过国际合作和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对付信息安全领域的共同挑战。为此，中国、

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拟议大会决议的形式联合编制了一份信息

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呼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框架内审议此一国际准则，以便尽早

就指导信息领域国家行为的国际准则和规则达成共识(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93 下的文件分发

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 

李保东(签名) 维塔利·丘尔金(签名)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西罗吉丁·阿斯洛夫(签名) 穆拉德·阿斯卡罗夫(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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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9 月 12 日中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中文、英文和俄文] 

附件 C 
 

 

  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 
 
 

 大会， 

 回顾其关于科学和技术在国际安全领域的作用的各项决议，除其他外，确认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民用和军事两种用途，需要维持和鼓励民用科学和技术

的进展； 

 注意到在发展和应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和电信手段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认识到应避免将信息通信技术用于与维护国际稳定和安全的宗旨相悖的目

的，从而给各国国内基础设施的完整性带来不利影响，危害各国的安全； 

 强调有必要加强各国的协调和合作打击非法滥用信息技术，并在这方面强调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组织可以发挥的作用； 

 强调互联网安全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意义，以及保持互联网及其他信

息通信技术网络免受威胁与攻击的必要性。重申必须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就互联网

安全问题达成共识并加强合作； 

 重申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决策权是各国的主权。对于与互联网有

关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各国拥有权利并负有责任； 

 认识到可以放心安全地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是信息社会的一大支柱，必须鼓

励、推动、发展和大力落实全球网络安全文化，正如第 64 届联合国大会第 64/211

号决议：“创建全球网络文化以及评估各国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努力”序言

第 4 段所指出的； 

 指出必须加强努力，通过便利在网络安全最佳做法和培训方面向发展中国家

转让信息技术和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正如第 64 届联合国大会第 64/211 号

决议：“创建全球网络文化以及评估各国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努力”序言第

11 段所指出的。 

 通过以下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 

目标与适用范围 

 本准则旨在明确各国在信息空间的权利和责任，推动各国在信息空间采取建

设性和负责任的行为，促进各国合作应对信息空间的共同威胁与挑战，确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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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技术包括网络仅用于促进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及人民福祉的目的，并与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相一致。 

 本准则对所有国家开放，各国自愿遵守。 

行为准则 

 所有自愿遵守该准则的国家承诺： 

 (a) 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尊重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的

多样性等。 

 (b) 不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包括网络实施敌对行动、侵略行径和制造对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威胁。不扩散信息武器及相关技术。 

 (c) 合作打击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包括网络从事犯罪和恐怖活动，或传播宣扬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信息，或其他破坏他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

以及精神文化环境信息的行为。 

 (d) 努力确保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供应链的安全，防止他国利用自身资源、

关键设施、核心技术及其他优势，削弱接受上述行为准则国家对信息技术的自主

控制权，或威胁他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 

 (e) 重申各国有责任和权利依法保护本国信息空间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免

受威胁、干扰和攻击破坏。 

 (f) 充分尊重信息空间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在遵守各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寻

找、获得、传播信息的权利和自由。 

 (g) 推动建立多边、透明和民主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制，确保资源的公平分

配，方便所有人的接入，并确保互联网的稳定安全运行。 

 (h) 引导社会各方面理解他们在信息安全方面的作用和责任，包括本国信息

通信私营部门，促进创建信息安全文化及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努力。 

 (i) 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信息安全能力建设水平，弥合数字鸿沟。 

 (j) 加强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推动联合国在促进制定信息安全国际规则、

和平解决相关争端、促进各国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加强相关国际组织之间

的协调。 

 (k) 在涉及上述准则的活动时产生的任何争端，都以和平方式解决，不得使

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